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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1958年至1961年)在农村人民公社中
普遍实行的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学术界对大公社这一最具特色制度
安排的探讨，散见于相关论著或教材中，专论者寥寥可数。大公社的分配制度没有
一个固定的全国统一的分配模式、始终处在演变之中，其轨迹是沿着从按“需”分
配(供给制)到按劳分配的方向演进的；这一分配制度具有不稳定、不统一、低水平
和追求绝对平均等特征；它将绝对平均主义误作共产主义，对当时农村生产力造成
了极大的破坏，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与动力机制，直接促成了大公社体
制的垮台，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制度因素之一。 

 
一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 
    人民公社运动兴起后，中共中央认定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最好的组织形
式：大公社普遍推行的供给制，已经包含了共产主义的因素。在具体实施中，这一
包含“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实质就是对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的免费供应与平
均分配，对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极大感召力。1958年下半年始，在
全国上下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冲动下，以供给制为主要内容的分配制度在全
国农村普遍推广开来。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
们应该积极地利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同
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又指出：“现在可以预
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现下述两个过渡
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
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现在也可
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显
然，中央企图在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的中国，利用人民公社逐步向“共产主义”过
渡。 
    通过人民公社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一个重要的实验路径是在人民公社实
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供给制。毛泽东当时就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
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
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对此，《人民日报》也是这样理解的：试
图把社员基本需求全包下来的“供给制当然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
但它完全冲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适合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公’的
方面向前发展了，因此它应该属于共产主义的范围，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当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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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狂热地办大社、办公共食堂、搞按需分配，其重要缘由当在于此。 
    按照中央规定，大公社的分配还是以按劳取酬为主：但当各地突破这一规定普
遍推出以供给制为主的分配制度时，中央不仅首肯甚至还是赞同的。当时两个最著
名的、经过中央肯定和推荐的人民公社章程都亮出了供给制的旗帜。《七里营人民
公社章程草案》规定：“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和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逐
步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在条件具备时即实行完全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
度。”《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亦提出：“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
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后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承
认：“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
宝。” 

大公社初期的分配制度基本上是供给制加工资制，大体可分为粮食供给制、伙食
供给制和基本生活用品供给制。粮食供给制是按照一定的粮食供应标准，免费向全
体社员供给口粮，即在公共食堂免费吃粮：伙食供给制就是对社员的粮、菜、油、
盐以及烧柴等一切伙食费用实行包干，免费供应；基本生活供给制，是根据经济条
件和社员的消费情况确定供给范围，实行吃、穿、住等用品的无偿供应，即各种各
样的所谓“包”。还有少数生产水平低、收入少的大公社，实行了粮食的半供给
制，即一部分口粮实行供给制，另一部分口粮从工资中扣除。1958年10月底，在河
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5省5254个公社中。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的占21％；实
行伙食供给制的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的15％；实行全供给制的2.7％。
河北省徐水县，当时是实行供给制的典型。1958年8月初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
人到徐水．他感慨地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
就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这样就逼得我们想问题了。
就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刘少奇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9月20
日公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按照这个规
定，全县实现了“十五包”：吃、穿、住、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
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由县里统一包下来。全国各地以徐水
为榜样。推出了与之类似的种种供给制。 

 
二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无论什么样的供给制都是难以
维持的。在接踵而来的经济困难和饥荒的压力下，大公社分配制度被迫开始了由供
给制到按劳分配的演变。徐水县1958年8月推出供给制，9月干部就停发了薪金改发
降低了标准的津贴费；有的干部未领到钱，只到公共食堂免费就餐，就是这样的食
堂仅维持3个多月就关门了。11月曾给社员发过一次工资及部分生活用品，用去550
万元，当时全县年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元，根本无力承担供给制，只好挪用商业资
金700万元。3个多月后，近似闹剧的徐水县供给制便夭折了。河南省遂平县推行工
资制后，第一个月就把县财政的钱发光了。第二个月无钱可发，干脆发无息活期储
蓄存折。 
    各大公社分配中的供给部分，占去了公社收入中的绝大部分．直接冲击了具有
按劳分配性质的工资制，使得工资制形同虚设。1958年秋收后．河北省人民公社的
分配分三类情况：一类是吃饭都没有保证，要求国家救济：二类是能管社员吃饭。
但发不出工资：三类是除管吃饭外．能发一点工资，有一个月发几角钱的，有发一
元的，有发二元或三四元钱的。一些能发工资的社，也是发一两个月就难以为继
了。山西省有的县将社员应分得的现金，用转账办法作为储蓄：有的县16％的分配
单位，社员除口粮外，现金分文未得。 
    供给制加工资制的普遍实施，对农村传统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造成了很大冲击，
生产秩序混乱．集体经济瘫痪。1958年底至1959年初，粮荒开始在各地蔓延，有些
地区出现了逃荒和浮肿病的流行。湖北省委1959年4月26日向中央报告：“从旧历年
到现在，闹粮之风，此起彼伏”：“全省有170多万人口的重灾区，春荒相当严
重”。河北省“粮食局势相当紧张。有30多个县闹缺粮，严重的10个县”。广东省
同年5月报告，该省的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地，“饿肿了一些人(据不完全统
计是10930人，其中已死134人)，但绝大多数是在4月以前发生的”。是年4月17日，
毛泽东看到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和15省春荒
情况统计表．要求将这两个文件“在三日内。在(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



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毛泽东还建议把
上述两个文件印发给正在北京开会的15省的人大代表，“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
《十五省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在经济全面紧张的压力下，中央被迫逐步放弃供给制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首
先，明确按劳分配仍然是人民公社应该坚持的主要分配原则。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
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
多得’。”5月26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指出：“在夏收分配
当中，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所占的比例，要适当调整，必须力求做到工资部分占
60％～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40％。”其次，在公共食堂中不再实行完全的
免费吃饭，而是实行更加灵活的政策。中央在上述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规定：
“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
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过大可适当
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
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食用。”根据上述指
示，各地公共食堂推出了按人定量、凭票吃饭的各种变通办法。还有的地方提出了
“定工吃饭，旷工缴(饭)钱”的办法，以此来惩罚那些躺在供给制上不做工的人。
类似的办法还有“基本伙食工分制”等。最后，恢复被人民公社化运动冲掉的自留
地、自留畜。5月中央在《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中规定：“恢复社员自留地，
……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6月，中央在《关于社员私
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收入
归己；自留地既可种蔬菜、饲料，也可种杂粮，所得归社员自由支配。社员自留
地、自留畜的恢复，不仅有利于恢复经济度过饥荒，而且有力地动摇了供给制的原
则和基础。 
    庐山会议后，全党自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工作遽然转向反右倾斗争，随即
再次掀起恢复供给制的风潮。10月中央批示：上半年对供给制的调整，是“一股右
倾的邪气、歪风，……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
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毛泽东8月5日在一份批语认定：“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
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孙
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
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
社属于这一类。”在中央的鼓动下，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得到了部分的恢
复。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在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社员总
人数的72.6％。全国有7个省市90％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其中，河南省这个比例
高达97.8％。 

在全国农村普遍发生饥荒的压力下，1960年底大公社分配制度的调整再次被迫启
动。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明确否
定以供给制为主要内容的分配原则，指出：“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
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在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消费的部分中，应该
控制供给部分，提高工资部分。”次年6月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
案)》，更旗帜鲜明地否定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
得，避免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
员，一律同工同酬。” 

至此，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兴起的供给制最终被彻底抛弃，在人民公社中又逐渐
恢复了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从全国上下醉心具有“共产主义萌芽”性质的
供给制，到旗帜鲜明地反对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这个大转折，中间仅隔三年不到的
时间。其转变之急遽，破坏力之大，对社会生活影响之深远．中外历史上难有望其
项背者。 

 
三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次以社会蓝图改造乡村社会的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以公共食
堂为主要内容的供给制，是这一社会改造运动中最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展示了其鲜
明的制度特征。大公社分配制度试验的结果与其设计推广者们的初衷大相径庭．它
颠覆了乡村社会已有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念，直接引发了空前绝后的人祸。美好的
理想、完美的“社会设计”，实施的结果却是社会的倒退甚至是灾难。 



    以公共食堂为核心的大公社分配制度，在近三年的试验中，展示了鲜明的特
点。其一，空想。是超越社会条件急于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尝试。1957年，我国
农民人均纯收人72.92元，生活消费支出70.86元，人均原粮消费227公斤，食油1.59
公斤，肉类4.53公斤。在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基础上实施的供给制，均为镜花水月；
在这个基础上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即为“穷过渡”。其二，不稳定。大公社的
分配制度始终处在变革和探索之中。从1958年中期出现公共食堂；中经全国各地普
遍推行各种供给制：再逐步缩小供给部分增加按劳分配的比例；最后回归以按劳分
配为主。大公社的分配制度始终没有稳定下来。其三，不统一。中央对大公社的分
配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要求。全国各地实行各种“包”分配者有之：实行半按劳半
按需分配的有之；始终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大公社也不在少数。中国之大，各地条件
迥异，再加上中央对公社分配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规定．这就给各个地方对中央规
定根据本地情况进行变通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其四，追求结果均等。中央推动的
“共产主义”试验与基层民众的平均主义诉求相契合，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平均主义
热潮。无论是对生活基本需求的“包”分配，还是“敞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
无不展示着“无处不均匀”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特质。此为大公社分配制度最本质的
特征。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绽放的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之花，是从贫穷落后
的小农经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民众，因缺少改变现状的现实力
量和条件，往往把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与冲动转化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空
想．转化为超越现实条件的蛮干甚至是自欺欺人。这类超越社会条件的“美好愿
望”，通常以超前、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和理想口号相号召，以古老、落后甚至反
动的平均主义为实施的路径和手段，而收获的却总是人祸的肆虐和饿殍遍野。古今
中外，概莫能外。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共产主义”分配制度亦可作
如是观。 
    只要存在着社会差距就有平均主义的诉求与冲动；而均平财富的欲求主要来自
下层的广大民众。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平均主义既是动员底层民众的旗帜，也是民
众掀起变革社会现状巨浪的力量之源。匪夷所思的大公社供给制，得到下层乡民普
遍的热烈响应与支持，也就不难理解了。质言之，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乡村资源
的一次重新整合与分配。大公社的供给制本质上是穷队平调富队的“产”，穷户均
富户的“财”。所谓“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也。不实行对所属社队生产资料的“平
调”，公社一级所有制就无从建立：不“平调”社员的锅碗瓢盆和住房．公共食堂
也无从谈起。 
    大公社的供给制，以“平调”社队和社员生活资料为物质基础，以平均分配为
制度特征；实施的结果却是对乡村基本道德与秩序的颠覆。对社会经济的巨大破
坏，这却是大公社的设计者和平均分配的拥护者们始料不及的。其一，为实现大公
社的基本核算与分配，全国各地“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
生产瞎指挥风泛滥，各公社随意剥夺社队集体和农民的个人财产；为实现“组织军
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很多地方实行大规模的并村，集体用餐甚至男
女分开居住，剥夺了社员的基本生存权和人身自由。其二。以公共食堂为核心的分
配．在给每个人免费吃饭权利的同时，也消除了个人之间的财富差异。这种近乎绝
对平均的分配，颠覆和破坏了社会的动力机制和社会秩序，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
践踏和蔑视。其三，大公社分配制度的建立与运行，使农村基层干部拥有了调控农
村各种资源的权力，实际上掌控了普通百姓的生杀大权，其特权腐败滋生甚至鱼肉
乡里就难以避免。在公共食堂，大公社的各级干部普遍地多吃多占、巧取豪夺，个
别干部为了一己之私，竟然置社员生死于不顾，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上述
种种，无不控诉着企图实践平均分配计划的恶果：公共食堂至今仍然是解读平均主
义最好的反面教材。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供给制的兴衰再次证明．绝对平均主义实施的结果只能是社会
的倒退。欲实现社会财富均平的理想，必须经过社会财富的集中与平均分配这样两
个过程。第一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一个超经济的强大权力主体，实现对社会资财的完
全控制；就是说，先要把社会财富集中于强势集团也就是少数人手中。这个强制消
除财富差别、积聚社会财富的过程，在以往的历史实践中．实际上也就是产生新的
暴力与强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专制与腐败的滋生以及暴力的肆虐都是同样不
可避免的。第二个过程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平均分配。但是，财富的表现形式千差万
别，每个人对财富的评判与欲求亦不一样：对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由于实施成本



高不可及，只能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美好理想”。事实上。在均贫富口号下的
所谓平均分配，往往是有权有势者强取豪夺的借口而已。历史上每一次平均主义的
实践都会造成对社会经济的致命打击与破坏，产生出更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绝对
平均主义就是绝对的不平等。 

对于绝对平均主义及其危害，中共早有警惕。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指出：“谁要
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
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
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一思想”。1948年7月，中共决策层发表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对毛泽东的上述认识进行了深入解读。该文将
平均主义区分为“农民的平均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两种。指出：前者是“平
分地主及封建性富农的土地财产”，“有其革命性”；后者则不仅要平分地主和封
建性富农的土地，“还要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例如中农和新式
富农)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工商业，并把这种一切平分称为‘共
产’。或称为‘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这就是反动的、落后的、
倒退的。”但土改完成后不久，中共就逐渐忘记甚至是放弃了上述两种平均主义的
差别，将平均分配的原则逐步扩大到了几乎农村的所有领域。如果说高级社否定了
农户间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差别，只承认个体农民劳动能力的差别的话；那么，人民
公社所有制的建立则在一定范围内否定了村落之间的财富差异，供给制则干脆连个
体农民间的劳动能力的差别也否定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
义”，其实，就是分配领域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它表明，建国头十年社会进步虽然
显著，生产力也有长足的发展，但产生农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还远远
没有消除，遇有合适土壤，它就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人民公社生
产关系的急遽变革，并没有使中国农民甚至中国共产党摆脱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响：
相反，脱离社会经济条件的“穷过渡”，名义上越来越接近美好的社会理想．实际
上则是向农业社会主义的倒退，必然遭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这一点，毛泽东在
1961年5月就认识到了。他说，前几年的失误，“毛病出在供给制和公共食堂
上。……客观规律不能创造，也不能违背，谁违背了谁就要受到惩罚。我们从1958
年到1960年这三年．就是因为违背了客观规律而受到了惩罚。”这一经验教训，对
于解决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仍有深刻的历史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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